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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专业名称及适用对象

1.专业名称

高职动物药学专业（410303）。
2.适用对象
高职全日制在籍毕业年级学生。

二、考核目标

依据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通过设置兽药生产与检测岗位、兽药营销与服务岗位、兽药应用与管理岗位三大考核模块，测试学生从事兽药生产、兽药检测、兽药营销与服务、兽医及动物防疫用药等工作的能力及从事与动物药学相关技术工作的严谨规范、团队协作、安全环保、吃苦耐劳等职业素养。引导学校加强专业教学条件建设，深化课程教学改革，强化实践教学环节，增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促进学生个性发展，提高专业教学质量和专业办学水平，培养适应兽药生产与车间管理、兽药检验与质量控制、兽药营销与技术服务、兽药应用与管理及创业创新人才培育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

考核内容包括专业基本技能、岗位核心技能与跨岗位综合技能考核。专业基本技能包括药学基础、兽医基础等2个基本技能模块；岗位核心技能包括兽药生产与检测、兽药营销与服务等2个技能模块；跨岗位综合技能包括兽医临床诊疗、动物疫病防控等2个技能模块。每个技能模块中设置了若干考核项目，均要求学生能按照行业、企业的操作规范独立完成相关工作，并体现良好的职业精神与职业素养。

三、考核内容

（一）专业基本技能

模块一：药学基本技能
技能要求：能进行药学相关的基础实验操作，包括玻璃仪器洗涤、容量仪器校正、电子天平的使用、玻璃量器的使用、溶液的配制、溶液的稀释、药学信息检索等内容。

素养要求：工作服穿着规范，不披发、化妆和佩戴首饰；工作时严肃认真，具有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能按照相关实验室管理的基本要求，正确选择与使用试剂，正确调试、使用与保养仪器设备，保持工作环境与个人的卫生；工作具有条理性，能统筹安排时间、准确记录原始数据、字迹工整等。

模块二：兽医基本技能
技能要求：能进行兽医相关的基础实验操作，包括能正确进行动物病理剖检、采样、送检；能正确识别动物大体病理变化和微观病理变化，并能依据病理变化分析动物疾病；能掌握动物病原微生物样品的采集、保存及送检技术；掌握病原学检验中的涂片、染色、镜检、细菌和病毒培养、培养基制备、药敏试验、动物接种等技术；
素养要求：工作服穿着规范，不披发、化妆和佩戴首饰；具有安全意识，在操作过程中能保证人畜安全，安全用电、安全使用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品，贯穿无菌操作理念。工作时严肃认真，具有科学严谨的工作作风、能按照相关实验室管理的基本要求，正确选择与使用试剂，正确调试、使用与保养仪器设备，保持工作环境与个人的卫生；工作具有条理性，能统筹安排时间。

（二）岗位核心技能

模块一：兽药生产与检验

技能要求：能根据给定原辅料及仪器设备等条件进行各类兽药制剂的生产与检验技能，包括粉剂的制备、颗粒剂的制备、胶囊剂的制备、片剂的制备、溶液剂的制备、栓剂制备、注射剂制备等及药物的鉴别、药物的一般杂质检查、药物的特殊杂质检查、药物的含量测定、兽药制剂的质量检验等内容。

素养要求：工作服穿着规范，不披发、化妆和佩戴首饰；能准确掌握典型药物剂型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知识，掌握兽药生产工艺流程。能准正确进行常见兽药生产设备的使用与保养方法，掌握各种剂型生产过程中主要设备的应用原理及操作要点。且能严格遵守药厂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具备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吃苦耐劳的职业精神和团队协作的职业意识。能对兽药的原料药和成品进行常规成分的化学分析与物理加工指标的检测，能进行正确进行质检报告的书写和处理。能严格遵守质检技术规程，严守操作流程和标准，具有安全意识和良好的敬业精神。
模块二：兽药营销与服务

技能要求：能进行兽药营销与服务相关职业技能，包括兽药市场调查、兽药经营相关法律法规、兽药的真假识别、兽药的采购与验收、兽药的分类与陈列、兽药的保管与养护、兽药的广告与促销、兽药的销售技巧、兽药销售的售后服务等技能。

素养要求：能对兽药营销现状与特点进行正确分析，熟悉相关兽药及养殖行业及企业特点；能对提供的市场背景信息进行理解、归纳、分类、批判、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和表达，撰写营销方案；能以企业背景资料为依据，用简练、准确、流畅的文字撰写调研报告、公关策划方案及促销方案；能简洁明了地汇报调研报告、公关策划方案及促销方案，汇报过程能充分体现团队协作成果。具有一定的文字素养和公关能力，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具有良好的工作态度与工作习惯，具备营销师所要求的岗位职业素养。

（三）跨岗位综合技能

模块一：兽医临床诊疗技能
技能要求：能进行兽医临床诊疗基本技能，包括诊断样本的采集、临床给药途径、处方开写、动物疾病防治等技能。

素养要求：具有科学严谨的工作态度，保证人畜安全，在操作全过程贯穿无菌操作理念。有良好的工作习惯，包括工作中的条理性，工作环境的整洁与卫生。
模块二：动物疫病防控技能

技能要求：能进行动物疫病防控基本技能，包括掌握免疫接种的疫苗保存、免疫程序设计及免疫组织实施方案设计等技能；能掌握动物疫病预防的药物预防技术等技能。

素养要求：具有安全意识，在操作过程中，不能因仪器设备、药品制剂及操作本身造成人和畜损伤的安全责任事故，具有安全用电、安全使用有毒有害、易燃易爆物品的意识。操作规范，符合国家、行业及企业标准。有良好的职业素养工作习惯，包括工作中的条理性，工作环境的整洁与卫生。

四、评价标准

1. 评价方式：本专业技能考核采取过程考核与结果考核相结合，技能考核与职业素养考核相结合。根据考生操作的规范性、熟练程度和用时量等因素评价过程成绩；根据技能作品（或产品）、检测检验报告结果和提交文档质量等因素评价结果成绩。

2. 分值分配：本专业技能考核满分为100分，其中职业素养与文档质量占20分，专业技能占80分。
3. 技能评价要点：根据模块中考核项目的不同，重点考核学生对该项目所必须掌握的技能和要求。虽然不同考试题目的技能测重点有所不同，但完成任务的工作量和难易程度基本相同。各模块和项目的技能评价要点如表1所示。考虑到不同任务的实际特点，在明确技能评价要点的基础上，制定具体项目的考核评价细则，如表2所示，详见相应题库。

表1  高职动物药学专业技能考核评价要点

	评价内容
	配分
	考核要点
	备注

	职业素养与操作规范

(20分)
	安全操作
	5
	包括用电、用水的、用火的安全，生物安全，人身安全，使用有毒有害化学试剂的安全，使用易燃易爆腐蚀性药剂的安全，遵守各类实验室安全操作规程等。
	出现明显失误造成人身伤害或重要仪器、设备损坏等安全责任事故；严重违反考场纪律，造成恶劣影响的本大项记0分

	
	规范操作
	5
	包括各种设备的操作规范，特定试剂、仪器与设备的使用规定等。
	

	
	工作习惯
	10
	包括相应职业岗位对员工的基本素养要求，工作态度、工作作风与工作习惯，如工作的条理性，工作环境的整洁与卫生等。
	

	操作过程(60分)
	操作步骤
	40
	操作流程符合国家相应技术标准或者企业生产流程或作业标准。采用的方法正确；操作熟练而准确规范；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
	以相关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相应内容的高职教材为依据进行分步计分。

	
	仪器设备使用
	10
	能正确的校正仪器与使用仪器设备，能正确的判断仪器的性能状态，能正确使用工具、设备。
	

	
	试剂使用
	10
	能准确的配制试剂；能正确的使用试剂；能科学的进行实验室的试剂管理。
	

	结果（或完成效果）

（20分）
	结果分析与结果报告
	10
	正确的工作思路或设计思路，能回答与结果有关的问题。能使用正确的方法消除或校正误差、进行计算或分析结果。
	由于考试时间的限制，缩短了某些操作过程的时间，从而导致结果（结论）与实际不符的情况由考评员酌情把握该项评分。

	
	结果的正确性
	10
	能以适当的方式呈现技能考核结果（作品），对于有标准规定的结果允许±10%误差。结果的正确性、科学性、经济性与合理性作为重要的评价依据。
	


表2  高职动物药学专业技能考核各考核项目评价要点
	序号
	类型
	模块
	项目
	评价要点

	1
	专业基本技能
	药学基础
	仪器设备使用基础
	严格遵守药学实验室安全操作规程，包括用电、用水、用火，使用有毒有害和易燃易爆腐蚀性药剂的安全；工作有条理，工作环境整洁卫生；操作步骤符合国家相应标准或者企业的生产流程和作业标准，采用的方法正确；操作熟练，准确规范；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能正确的洗涤、校正与使用仪器；能准确的配制试剂；能正确的使用试剂；能科学的进行实验室的试剂管理。

	
	
	
	药典查询与文献查找
	能准确查找药典相关内容及熟练使用相关文献查找平台；学会整理和分析文献资料，并出具相关报告；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任务。

	
	
	兽医基础
	动物病理剖检与识别
	动物病理剖检、采样、送检方法正确，操作过程规范；患病动物脏器常见病理变化正确识别，描述正确；能在显微镜下观察充血、淤血、变性、水肿等病理切片，操作过程规范；能严格遵守样品病理剖检、采样、送检的职业操守，具有无菌操作理念。

	
	
	
	动物病原微生物检验
	动物病原微生物样品的采集、保存及送检方法正确，器材选用和使用正确，操作过程规范；涂片、染色、镜检、细菌和病毒培养、培养基制备、动物接种、药敏试验等方法正确，器材选用和使用正确，操作过程规范；能严格遵守样品采集、病原学检查和免疫学检查的工作规范，具有无菌操作理念，操作过程规范，符合国家相关标准；具有生物安全意识和良好的职业素养。

	2
	岗位核心技能
	兽药生产与检验
	兽药生产
	能准确掌握典型药物剂型生产过程中的相关知识，掌握兽药生产工艺流程。能准正确进行常见兽药生产设备的使用与保养方法，掌握各种剂型生产过程中主要设备的应用原理及操作要点。且能严格遵守药厂安全生产操作规程，具备精益求精的工作态度、吃苦耐劳的职业精神和团队协作的职业意识。

	
	
	
	兽药检验
	能对兽药的原料药和成品进行常规成分的化学分析与物理加工指标的检测，进行药物的鉴别、药物的一般杂质检查、药物的特殊杂质检查、药物的含量测定、兽药制剂的质量检验等内容，并能正确进行质检报告的书写和处理。能严格遵守质检技术规程，严守操作流程和标准，具有安全意识和良好的敬业精神。

	
	
	兽药营销与服务
	兽药营销
	能对兽药营销现状与特点进行正确分析，熟悉相关兽药及养殖行业及企业特点；能熟练进行市场调查与市场预测；能对提供的市场背景信息进行理解、归纳、分类、批判、分析综合、抽象概括和表达，撰写营销方案；具有一定的文字素养和公关能力，具有较强的逻辑思维能力，具有良好的工作态度与工作习惯，具备营销员所要求的岗位职业素养。

	
	
	
	兽药管理
	熟悉并遵守兽药经营相关法律法规、能熟练进行兽药的真假识别、兽药的采购与验收、兽药的分类与陈列、兽药的保管与养护等相关工作，具有良好的法律意识及端正的工作态度与工作习惯。

	3
	跨岗位综合技能
	兽医临床诊疗技能
	兽医临床诊疗
	动物临床检查方法正确，操作过程规范，能正确分析诊断结果；血液、尿液、粪便常规检验方法正确，操作过程规范，能正确分析诊断结果；能根据动物病案例材料正确作出初步诊断，正确开写治疗处方，根据处方正确进行药物选择、配伍和配制；能正确进行肌内、静脉等注射方法操作，操作规范；保证人畜安全，在操作全过程贯穿无菌操作理念。

	
	
	动物疫病防控技能
	动物疫病防控
	能正确设计消毒方案，选择合适的消毒方法，能正确配制消毒剂，正确开展消毒工作，操作过程规范；疫苗保存条件、免疫程序设计方法、免疫接种实施方案设计内容和免疫注射操作等正确，操作过程规范，能正确开展免疫接种工作；预防药物选择正确、用量准确、药物配制投服合理，操作过程规范，能正确开展对动物疫病的药物预防工作；具有安全意识、良好的职业素养和职业道德。


五、考核方式

本专业技能考核采用现场操作考核，以操作过程的规范性和工作任务完成的质量作为评分依据，按100分制评分，60分为合格，90分以上为优秀。

本专业的学校自主测评，采用全部学生考核过关的方式。按照教学进程，分阶段实施以项目为单元的考核，以学生技能合格率评价相应课程的教学质量，以学生个人成绩作为相应课程的实习实训成绩。

本专业学生的省级技能考核，采用抽查方式。本标准配套试题共50道，包括药学基本技能、兽医基本技能、兽药生产与检验技能、兽药营销与服务技能、兽医临床诊疗技能、动物疫病防控技能等6个模块，其中基本技能模块题目20道，约占总数的40%，专业核心技能模块题目25道，约占总数的50%，跨岗位综合技能5道，约占总数的10%。主要测试学生掌握其专业基本技能和岗位核心技能的水平，以参考学生考核时的合格率与优秀率作为学校教育教学质量评价依据。其中专业基本技能与岗位核心技能为必选必考内容，学生在相应题库随机各抽取1道试题考核，跨岗位综合技能考核作为加分项目，为选考内容。
六、附录

1. 相关法律法规

〔1〕《中国兽药典》（2020 版）；

〔2〕《药品生产质量管理规范》（2015版）；

〔3〕《药品经营质量管理规范》（2013 版）；

〔4〕《中国药品检验标准操作规范》（2010 版）；

2. 相关规范与标准

〔1〕《药物制剂工国家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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